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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适用范围 

本规则规定了实施富硒产品认证的程序与管理的基本要求，是从事富硒产品认证活动的

基本依据。 

适用于富硒产品生产组织。 

2 认证依据 

RB/T138-2023 《富硒产品技术规范》 

3 认证单元 

3.1 富硒农产品：按照富硒农产品种类、规模和/或生产区域划分认证单元。 

3.2 富硒食品：按照富硒食品分类和富硒食品的种类划分认证单元。 

3.3 富硒产品分类 

富硒稻谷、富硒茶、富硒大蒜、富硒马铃薯、富硒谷物（不包括稻谷）、豆类、薯类（不

包括马铃薯）、蔬菜（不包括大蒜）、食用菌、肉类、蛋类和其他富硒农产品 

4 认证模式 

通常情况下可采用：现场检查+产品抽样检测+获证后监督。 

5 认证程序  

5.1 认证申请 

5.1.1 申请组织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 取得合法主体资格，并处于有效期内。 

（2） 取得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（适用时），并处于有效期内。 

（3） 当前未被行政监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。 

（4） 当前未列入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 和“信用中国” 发布的严重违法失信名

单。 

（5） 其他应具备的条件。 

5.1.2 申请组织应至少提供以下信息和文件资料： 

（1）认证申请书。 

（2）法律地位证明文件（原件扫描件或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截图均可）。若覆盖多场所

活动，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。 

（3）行政许可证明（适用时）（原件扫描件或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截图均可）。 


